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市勝利路9號
聯絡人：石鈞安
聯絡電話：(08)7362589#202
傳真：(08)7364380
電子信箱：pdc074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4800216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376532900E114800216600-1.docx)

主旨：本府辦理「114年籃球週末對抗聯賽」，請鼓勵所屬踴躍

報名，參加人員及帶隊教師（練）本府准予公（差）假登

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屏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工參與各類運動

競賽公假及獎勵處理原則」辦理。

二、比賽日期：

(一)五月週末對抗聯賽：5月24日(六)、5月25日(日)。

(二)八月週末對抗聯賽：8月23日 (六)、8月24日(日)。

(三)九月週末對抗聯賽：9月20日(六)、9月21日(日)。

三、比賽地點：(各場地暫訂)

(一)屏東高中（高男甲組、國男甲組）。

(二)民生家商（高男乙組）。

(三)屏東高工（高女組、國女組）。

(四)麟洛國中（國小組）。

(五)復興公園（國男乙組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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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麟洛國小（預備場地）。

四、報名期程與方式：

(一)報名日期：

１、五月週末對抗聯賽：即日起至114年5月12日（一）下

午6時止。

２、八月週末對抗聯賽：報名期程114年6月23日（一）至7

月23日（三）。

３、九月週末對抗聯賽：報名期程114年7月20日（日）至8

月20日（三）。

(二)相關報名資料請於完成後提供電子檔（WORD檔+PDF掃描

檔）寄至屏東縣體育會籃球委員會電子信箱：

newptbc@gmail.com。

(三)各單位於期限內送交報名資料確認後，不得增減或修改

隊職員或運動員人數、姓名及項目，各單位事先務須慎

重辦理。

(四)聯繫窗口：

１、邱建彰老師：0928-784-068（屏東縣體育會籃球委員

會競賽組-副組長）。

２、林宛蓉老師：0901-262-627（屏東縣體育會籃球委員

會文書組-專員）。

３、尤俊凱老師：0979-599-693（屏東縣體育會籃球委員

會器材組-組長）。

４、參賽之球隊於報名結束後，請安排1～2名主要聯繫窗

口加入113週末籃球聯賽LINE群組，方便資訊佈達與交

流。連結：https://line.me/ti/g/iLxuTvqz0H。

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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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適逢例假日未支領其他費用者，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

得於活動結束後二年內補休，如有課務應自行調整。

六、檢附競賽規程1份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公立高中職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、國立屏東特殊教
育學校、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

副本：本縣體育發展中心學校體育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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